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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为购买二期商铺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

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下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

司（下称“金桥公司”）开发的“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商铺”项目（下称“商

铺”）于 6 月正式开始销售。按照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需由

开发商为购买商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金桥公司申请为购

买商铺项目的全部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

下： 

一、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商铺项目概况 

金桥公司商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215,490.61 ㎡，建设用地面积 90,716.22

㎡。目前建成冷藏库等建筑物 15 栋，其中，用于销售的商业楼 3 栋、综合楼 2

栋，建筑面积合计 32360 ㎡。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购买金桥公司开发的商铺项目的全部按揭贷款客户拟向工行南宁市高新支

行申请办理按揭贷款，根据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公司将为上

述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0.9亿元，在房屋产权

证及其抵押手续办理完成之前为住房贷款申请人提供担保，在银行取得购房者房

屋所有权证书及抵押登记文件后终止。 

（二）本次担保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此次担保事项除需提交金桥公司董事会审议外，还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为购买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商铺的全部合格按揭贷款客户。 

 

四、担保协议的内容 



（一）工行南宁市高新支行个人商铺按揭贷款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本担

保为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类型为信用，被担保人为购买金桥农产品批发

市场二期商铺的全部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担保人为广西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

司，担保最高限额为 90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批通过金额为准。

担保期限为在房屋产权证及其抵押手续办理完成之前为住房贷款申请人提供担

保，在贷款人办理贷款手续后至办妥正式抵押登记手续（不含抵押预告登记），

并将《房屋他项权证》交银行收押之前。 

（二）相关提示 

1.上述担保协议均未签订；本次担保对应的按揭贷款客户的借款合同尚未办

理，存在部分客户按揭贷款不能获得银行批准的可能。 

2.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为最高担保授权上限，具体数额以实际发

生的担保金额为准。 

3.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一）金桥公司商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215,490.61 ㎡，建设用地面积

90,716.22㎡。目前建成冷藏库等建筑物 15 栋，其中，用于销售的商业楼 3栋、

综合楼 2 栋，建筑面积合计 32360 ㎡。商铺项目于 2015 年 6 月正式开始销售。

按照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需由开发商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

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现金桥公司申请为购买商铺项目的全部合格按揭贷款

客户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在贷款人办理贷款手续后至办妥正式抵押登记

手续（不含抵押预告登记），并将《房屋他项权证》交银行收押之前，风险较小。 

（二）截止目前，预计本年度新增担保总额为 3.8亿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0.9

亿元），五洲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1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33.81%。五洲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认为此项担保在不影响公司利益的情况下，确保金桥公

司商铺项目销售顺利，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担保可行，此次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398亿元，预计本年度新增

担保总额为 3.8 亿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0.9 亿元），合计为 10.198 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81%， 

无逾期担保。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30日 


